
权限内食品生产许可（补发）

一次性告知单
一、事项名称

权限内食品生产许可（补发) 

二、办理流程 

1、申请人向双鸭山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受理窗口提出书面申请
2、电子版申请材料通过“黑龙江省食品生产许可监管追溯管理系统”申报（网址http://hljspsy.hljfda.gov.cn/）

3、窗口人员审核材料
4、审批
5、制证并送达
三、办理时限 

 1个工作日。

四、申请材料及要求 

（见附件）

食品生产许可证（补发）材料目录

    1、食品生产许可证补办申请书
2、食品生产许可证遗失的，申请人应当提交在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网站或者其他县级以上主要媒体上刊登遗失公告的材料；食品生产许可证损坏的，应当提交损坏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原件。

3、法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

4、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签字并盖章 

食品生产许可证补办申请表

	申请企业名称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法人代表
	***
	企业法人代表身份证号
	 ***

	营业执照编号
	***
	联系电话
	***

	产品类别及
申证单元
	 ***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及有效期
	 QS2305 0102***     2015年10月30日

	补办原因
	食品生产许可证正本丢失。

法人代表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市（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2份。市、县（区）局各保留1份。
